关于《竹马乡生产队（自然村）资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制定本文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为进一步规范生产队（自然村）等组级资金管理，推动农村基层廉洁风险防控，维护农村和谐稳定。
2、 制定本文件的政策依据
《浙江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》、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意见》和《婺城区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规范化管理制度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。
3、 本文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
（一）为进一步规范生产队（自然村）等组级资金管理，推动农村基层廉洁风险防控，维护农村和谐稳定。
（二）实行组账村管。生产队（自然村）等组级资金统一存入所在村经济合作社基本结算账户，并纳入竹马乡村级三资代理服务中心监管。
4、 起草过程
文件2023年6月15日由竹马乡人民政府进行必要性、可行性等内容的调研论证。2023年7月5日征求相关部门意见，收到意见0条，不采纳0条。2023年7月14日在网站公开征求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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